
 

 

臺南市後壁區菁寮國民小學戶外教學鄉土踏查活動 

實施辦法 

壹、 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辦理。 
貳、實施目的：  

一.配合生活課程教學需要，強化學生學習效果，增加學習經驗，整合
學習效果。  

二.促進學校教育與社區環境生態相互結合，並藉此結合生活教育、 安
全教育、環境教育、鄉土 教育等實施之成效。 

三.經由戶外教學活動，增加學生對鄉土環境的認識，進而啟發其愛家
鄉、愛本土的情懷。 

參、實施原則： 
    一.活動實施以各班級為單位自行規劃，相關活動內容（如第伍項說明）

由教務處統籌辦理。 
    二.班級老師協助活動辦理，並指導學生安全維護及秩序管控相關事宜。 

 三.由教導處協調安排學校教職員工或相關社會資源之支援（工作分配
另行規劃）。  

四.活動期間應隨時清點人數，確實掌握學生動態。每次集合點名，禁止
學生單獨行動，並隨時 注意學生身心狀態（安排行政同仁協助）。  

五.本活動為正式教學一環，若無法參加者需辦理請假。 
肆、實施時間： 

 104 年 3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8:00~11:00。 
伍、實施方式： 
   一.活動實施前先行勘察地點，並充分討論，擬定學習單；活動結束後應

檢討得失、謀求改進。 
   二.活動預訂內容： 1.校園內三處歷史建築（中正堂、舊辦公室、日治

升旗臺）。 2.墨林文物館。 3.北勢老街。 4.金德興藥舖-阮家古厝。 5.
荷蘭井。 

陸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